
7天快速下证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专项资质证书

产品名称 7天快速下证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专项资质证书

公司名称 深圳联江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新生社区新旺路8号和健
云谷2栋11层1111室

联系电话 18617055902 18617055902

产品详情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一）增加新的运营类别的；（二）临时资质升级为资质或者乙级资质的
；（三）乙级资质升级为资质的；（四）资质有效期满而未获延续的。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临时资质有效期满，不符合升级为资质或者乙级资质条件的，2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同类别的临时资质。【资质效力】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乙级资质和临时资各地不得在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规定的条件之外，以任何名义设置资质审批前置条件，也不得在审批过程中收取任何费用。
集团公司和具备立法人的分公司，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分别申请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环境
污染治理设施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得要求持证单位及其非立法人的分公司重复申领运营资质证书
或者申请其他类似的运营许可。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不得禁止、变造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
证书。【资质有效期及其延续】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和乙级资质有效期为5年，临时资质有效期
为2年。持证单位在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或者乙级资质有效期内的各年度管理考核中，没有违反法
律法规或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可以在资质有效期满前60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资质延续，换发
证书。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临时资质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不予延续。具备相应条件的，临时资质持
证单位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申请乙级资质或者资质。运营管理第十七条【运营要求
】 持证单位可以按照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规定的类别，在全国范围内承接环境污染治理设
施运营业务。第十八条【技术评估】 持证单位接受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委托运营前，应当对该设施是否
具备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的必要条件进行技术评估，并以此作为签订委托服务合同的依据。第十九条【
委托运营合同】 持证单位从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活动，应当与委托单位签订委托运营合同，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持证单位应当在委托运营合同签订后30日内，填写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委托运营项目备案表，报设施所在
地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第二十条【对持证单位要求】 持证单位应当依照委托运营合同的约定
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保证环境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排放的污染物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
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防止产生环境污染。第二十一条【年度评估】 持证单位应当在每年12月31日前对
所运营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设施完好情况、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二次污染防治情况、设施
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整改方案等进行年度评估，并填写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情况年度报告表。第二
十二条【运行考核】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对在本行政区域内登记的持证单位及其运行的环境污
染治理设施项目情况进行年度管理考核。第二十四条【运行监督】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按



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将对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活动的管理纳入日常执法工作范围，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本办法的规定，通过书面检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对持证单位的运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将监督
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存档；发现违法行为的，责令其限期整改，依法
予以查处，并通报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发证机关。

异地运营的持证单位发生违法行为时，违法行为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依法查处的同时，应当将违法事
实、处理结果等情况，向其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发证机关通报。第二十五条【措施】 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除可以依法采取有关监督检查措施外，还可以要求被检查的持证单位提
供运营资质证书正本或者副本原件、技术人员书复印件、现场管理人员和现场操作人员岗位培训证书、
劳动关系、有关运营业务的文档、内部管理制度文件、运行检测和运行操作记录、设施运行评估报告等
材料，并进入被检查的持证单位及其负责运行的设施进行现场核查。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进行日
常监督和现场核查时，持证单位应当如实报告设施运行情况，提供相关资料，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检查
，不得隐瞒真实情况，不得提供虚假数据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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